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「空中監理站」-警察廣播電台節目講題內容

日期：100年12月22日(星期四)下午13：10-13：30 
主講人：板橋監理站副站長林朝煌
電話：02-2225-7941
主題：交通法令宣導
Q1：縱使酒駕是死亡車禍(A1事故)原因的第一名，但酒駕致他人重傷或
死亡之社會事件還是層出不窮！一般用路人的人身安全可以說是備
受威脅！對於這種觸犯公共危險罪之駕駛行為，請說明在刑法上，
最近做了那些修訂？  
A1：(1).酒駕造成用路人重傷或死亡，似乎已不是新聞！這讓人覺得酒
駕問題不只是一直存在，更嚴重的是『問題似乎尚未獲得改善
或解決』，這對於受害家庭及社會所承擔的成本又何其巨大？
(2).酒駕問題：靠「教育」可能難以立竿見影，「修法與執法」應
該較即時而有效。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（重大違背義務致
交通危險罪）100年11月8日修訂，100年11月30日公布施
行：『服用毒品、麻醉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不能安全
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
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』            
    (3).在此要特別提醒駕駛朋友，以往酒駕肇事致他人重傷或死亡處

六月以下有期徒刑(得易科罰金)的情況已走入歷史，而是必須
做牢—換言之，即不再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（過失致人於
死罪）：『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二千元以下罰金。』以及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（過失傷害罪-告
訴乃論）：『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五百元以下罰金，致重傷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
百元以下罰金。』等規定。
Q2：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在開車途中發生中風之情事偶有所聞，顯示為了

乘客安全，大客車職業駕駛人的「健康管理」非常重要，請說明現
行法令就此部分是否有一些防範的規定？
A2：(1).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4、62條規定：一般民眾「---無精
神耗弱、目盲、癲癇或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---無酒
精、麻醉劑及興奮劑之中毒者」，始得參加駕駛執照之考驗。
(2).同規則第54條規定「職業汽車駕駛人之職業駕照，應自發照之

日起每3年審驗一次…」附駕駛人一般體格檢查合格表乙份。

    (3).同規則第64條之1、第52條規定：年滿60歲職業駕駛人，應每年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做體格檢查一次，經體檢合格者並每年換發有效期間1年之新照，其中「患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冠狀動脈及心臟疾病、腦中風、暈眩症、肺功能不足及有精神疾病者」皆列為是否能安全駕駛的評估項目。
◎由上所述，可見就相關的法令規範，尚屬周全，但在實務面則仍有以下幾個問題有待克服與解決： 
(1).不可諱言「年齡與健康狀況不一定成正比」，換言之，未滿60歲職業駕駛人的一般體格檢查合格，並無法看出實際的健康狀況。這也反映目前報考駕照的「體格檢查項目」是否太陽春？  
(2).年滿60歲以上的職業駕駛人，有前述患有高血壓---等問題者不少，但依病情會影響到安全駕駛的風險程度又如何？因事涉駕駛人的工作(生存)權問題，醫生恐難做出不宜駕車之結論！
(3).道安規則第76條規定「---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已不合於體檢合格標準之一---應迅速將駕駛執照繳回公路監理機關」。但實務上不論普通或職業駕駛人，都不會自動繳回，而監理機關亦尚無法查證(涉及複雜的醫療體系)，這也是如何維護交通安全工作的環節之一。因此，在此要呼籲所有的汽車駕駛人，一定要謹守駕駛道德，身體狀況不佳，就不要開車上路。
Q3：在肇事案例中，有許多肇事原因是導因於「疲勞駕駛」，請就現行
法令對於大客車職業駕駛人的駕駛時數是否有一些規範？

A3：(1).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規定「---連續駕車不得超過8小
時---」。
(2).勞動基準法第四章勞動工時之規定包括：

一、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。
二、雇主延長勞工之工時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。
三、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。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。

四、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

    (3).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2規定：(依勞基法)
          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，其調派駕駛勤務
應符合下列規定：(以免駕駛員因疲勞駕駛衍生行車安全問題)
        一、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。

        二、連續駕車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，休息時間如採
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十五分鐘。但因工作具連續性
或交通壅塞者，得另行調配休息時間；其最多連續駕車時
間不得超過六小時，且休息須一次休滿四十五分鐘。

        三、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，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。但
因排班需要，得調整為連續八小時以上，一週以二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之。

(4).公路主管機關如查獲職業汽車駕駛人違反工時規定，依法將處罰新台幣9000元，只是還有一些技術面及法規面的問題尚待解決；不過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正在積極建置『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』，預訂明年底前全部建置完成，屆時透過此一系統，對於每輛市區公車與公路客運班車之車(駕)籍資料、行駛路線及駕駛工時狀況(有無超時工作)，均可一目了然。
Q4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1條有關「小型車後座乘客須繫上安全帶」的規定，已於今年8月1日起施行，勸導期為6個月，即將在明年2月1日起對違反規定者開罰，是否請就相關問題再做進一步完整之說明？ 
A4：(1).繫安全帶重要性的強調：
依據研究結果—(a).交通事故中人彈出車外的死亡機率為卡在

車內死亡的25倍。(b)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而衝撞前座，將使

前座有繫安全帶之駕駛或乘客增加5倍的死亡機會。
(2).小型車的定義：

條例第31條所稱之小型車，係指自用、營業或租賃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（但不包括救護車及幼童專用車）。
    (3).使用合格之安全帶：

指國家標準(CNS)3972定義之汽車用座椅安全帶，或符合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之安全帶。

兒童應搭配使用符合國家標準(CNS)11497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所稱之幼童用座椅或學童用座椅(或增高型座墊)。
(4).兒童之宣導期不同：

一般後座乘客之宣導期為半年，自101年2月1日起開罰。但年齡逾4歲至12歲以下或體重逾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之兒童，其乘坐於車輛後座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之處罰，宣導期為1年，即自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起始開罰。
(5).處罰對象、金額說明：
(a).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 

    1500元罰鍰。但計程車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，乘客仍未繫
    安全帶時，處罰該乘客。

(b).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違反前項規定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 

    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。
(c).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，處駕駛人新臺
    幣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鍰。
    (6).安全帶的正確繫法：
(a).安全帶要確實扣上，且不可繫得過鬆或太緊。
(b).肩帶應橫過胸部並跨過肩部而非頸部；腰帶應盡量往下拉，放在下腹。
(c).孕婦繫安全帶時，腰帶應盡量放低，貼緊臀骨處，避免撞擊時以腹部受力。
(7).例外規定(免繫安全帶)：包括駕駛人、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

(a).經醫療機構證明無法繫安全帶者。

(b).營業小客車後座附載應依規定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或學童用座椅(或增高型座墊)之兒童。

(c).中華民國80年7月1日前登檢領照之小客車，或97年1月1日前製造出廠之小客貨兩用車，其車輛製造出廠時後座未裝置安全帶之後座乘客。






